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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交易 

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

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相关规定的核查意见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通过

北京产权交易所竞买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或“本次交易”）。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担任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

业风险防控的意见》（中国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关于强化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

务中独立财务顾问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本次交易中聘请第三方机构（以下简称“第三方”）的行为进行核查并

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聘请第三方的必要性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需要进行详尽而全面的尽职调查，并协助上市公

司制作交易文件及出具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等相关工作。法律尽职调查是前述尽职调查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聘请券商律师可协助本独立财务顾问对项目进行法律尽职调查，

从法律合规、信息披露和风险控制的角度审阅所有需要由财务顾问承担相关责任的申

请文件，协助本独立财务顾问起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类协议文件，并就本次交易涉

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协助本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法律专业判断、做出风险提示等。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聘请第三方的具体情况 

为加强对本次交易的法律风险控制，本独立财务顾问已聘请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

（深圳）（以下简称“金杜律师事务所”）为券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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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杜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及资质 

金杜律师事务所于 1993 年成立， 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新

加坡、澳大利亚、欧洲、美国和中东等地设有 30 个办公室，拥有 3000 多名律师为客

户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服务领域涉及银行与融资、合规业务、公司与并购、争议解决

与诉讼、家族财富安全与传承、保险、知识产权、劳动、私募股权与基金、债务重

组、证券与资本市场、税务等。金杜律师事务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10000E00017891P。 

2、本次服务内容及费用 

金杜律师事务所本次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协助进行尽职调查，协助起草、修改

交易文件及协议，提供法律咨询，以及就本次交易过程的合法合规情况出具合规意见

等。就上述服务，本独立财务顾问将向金杜律师事务所支付相应的券商律师服务费用，

遵循市场价格，并以自有资金支付费用。 

（三）上市公司聘请第三方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依法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瑞银证券、北京大成律

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上机构均为本次交易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

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相关规定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 

  






